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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17 次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 時正 

地點：教育部第 216 會議室 

主席：呂政務次長木琳                紀錄：張慧敏 

出席人員：（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委員清峰 郭全慶
代
 

田委員春枝 田春枝 

史委員亞平 胡聖芬
代
 

李委員兆環 （請假） 

何委員碧珍 何碧珍 

林委員靜儀 林靜儀 

章委員仁香 陳淑敏
代
 

陳委員來紅 陳來紅 

黃委員淑玲 黃淑玲 

劉委員嘉怡 劉嘉怡 

盧委員孳艷 盧孳艷 

臺灣女性學學會游理事長美惠 （請假） 

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賴秘書長友梅 賴友梅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曾秘書長昭媛 （請假） 

內政部社會司 楊筱雲、江幸子 

民政司 黃顯華、呂文英 

入出國及移民署 林振智 

兒童局 陳仲良 

法務部 胡美蓁 

國防部 廖美菊 

行政院主計處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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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陳慧珍、趙子學、林富欽 

行政院新聞局 郭思岑、曾瑞蘭 

行政院衛生署 林鴻君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葉郁瑩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秀珠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邱秀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阮素芬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張惠珠、洪美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淑敏、珐濟 

中央選舉委員會 陳怡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簡淑如、趙宗悅、吳素媚 

中央警察大學 蕭淑慧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黃美麗 

教育部性別聯絡人柯慧貞 熊宗樺
代
 

高教司 朱俊彰 

技職司 章忠信 

中教司 蕭小于 

國教司 莊清寶 

體育司 蔡秀玲 

訓委會 黃乙軒 

人事處 陳恆寧 

統計處 戴明妹 

教研會 林怡萱 

中部辦公室 李素琴 

學審會 王淑娟 

顧問室 （請假） 

社教司 熊宗樺、王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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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16）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有關前（第 16）次會議紀錄中報告案第二案決議四、

文字，同意修正為：「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就各機關
辦理性別事務人員應具備之專長及能力進行分析，並

對各部會承辦性別事務相關人員辦理培訓之情形（含

受訓之人數、平均時數及課程等），提本組下（第 17）
次會議報告。」，餘紀錄文字及本次會議議程確認通

過。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秘書處 

案由：前(第 16)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  

公鑒。 

決定： 

一、 請教育部學審會追蹤各大專院校延長懷孕女教師升等

年限之辦理情形乙項，請學審會邀請本組及本部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檢視，以期精確掌

握各校教師升等相關規定，據以追蹤輔導。 

二、 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研究宣導

民眾欣賞地方政府各類文學獎競賽獲獎作品事，請文建

會參依委員建議進一步予以規劃，本事項持續列管。 

三、 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規劃辦理政府高階女性主管職

場支持學習課程事，所提辦理情形洽悉，並解除列管。 

四、 請本組秘書處(教育部社教司) 邀請本組委員、相關專

家學者、教育部相關單位、內政部、國防部及行政院主

計處等召開專案會議，研商「大專院校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開設情形」統計指標發布內容與表報製作等事項。 

五、 請各部會於填報各類統計資料時，應注意母數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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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務部於會後補充說明「已接受性別主流化訓練人次

佔全體檢察官人數的比率」，及「司法訓練所舉辦職前

訓練中之性別主流化課程佔職前訓練總時數之比率」兩

項數據傳送本組委員參考。 

六、 其餘各項辦理情形洽悉，並依秘書處管考建議辦理。 

附帶決議：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考委員意見，邀集外交部、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專案會議，研議 2011 年「第 5屆世

界鄉村婦女大會」之行前準備及鼓勵農村與原住民婦女的參

與機制等事宜，研議完成之具體方案或步驟，請逕提報本會

國際參與組報告。本項決議送請本會國際參與組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與政治、社會

與國際參與」（除政策內涵 1-5、1-7 之外）及「婦女

教育與文化」(政策內涵 4-1 至 4-7)97 年 1-6 月辦理

情形及檢討乙案，報請  公鑒。 

決定： 

一、 各機關應於每年 1、4、7、10月 15 日前上網登載上一

季最新辦理情形，填報時應加強相關工作重點辦理情形

填報內容之說明，包括母數、比較性資料及與婦女權益

/性別主流化議題相關性等之呈現，務請注意配合。 

二、 田委員春枝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

邀請參與委託辦理原住民性別教育教材編輯會議之專

家學者族群代表性疑慮之反應事項，請原民會研參。另

該委託案於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報告時，建請邀請田

委員列席指導。 

三、 針對臺灣學生修讀科系、生涯發展性別分流（女人文、

男理工）的嚴重現象，請教育部訓委會會同國教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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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辦公室針對工作重點 4-7-3 予以檢討，並研議具體可

行方案。 

四、 工作重點 1-4-1「於各級政府部門廣設參與式民主機

制，並提升女性的代表性」乙項，各部會均就所屬委員

會委員性別比例改善情形予以填報，惟該案業由人事行

政局定期彙整各部會改善情形，並由本會會前協商會議

與委員會議追蹤考核，為免重複列管，建請各部會免再

填報本項工作重點辦理情形。本項循程序提報委員會議

備查後實施。 

五、 工作重點 4-6-2「加強各縣市文化局（中心）、公共

圖書館、相關機關團體、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及家庭

教育中心等開辦婦女相關議題及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並協調相關機構提供婦女進修時段之托兒服務。」

乙項，增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辦理單位（研討

會與讀書會等活動之辦理）。 

七、 請本組秘書處 (社教司) 邀請本組委員及相關部會

召開專案會議，整體檢討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之

政策內涵、具體目標與預期效益，並研商填表原則。 

八、 針對本分工表填報系統之改善建議請內政部研辦。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案由：針對婚姻媒合業廣告從舉發至懲處之政務分工，提請

公鑒。 

決定：洽悉，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會同相關機關積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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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人：黃委員淑玲 

報告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案由：有關行政院文建會就所屬 4 所生活美學館宜如何協助

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社會推展報告乙案。 

決定：洽悉。委員建議進行資源使用之性別統計乙節，請文

建會研辦，並將辦理情形定期提報本組報告。 

第五案：                  報告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案由：各機關辦理性別事務人員應具備之專長能力及培訓情

形專案報告。 

決定：洽悉。 

附帶決議：各機關於遴聘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時，建請

應含 1名本會委員，以加強會議之連繫協調。

具備官方身分者，建議不宜再聘兼任為各機關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民間委員。 

肆、 臨時提案： 

提案人：黃委員淑玲  

案由：建請內政部針對非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佛學院、神學

院等研修機構，加強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提請討

論。 

決議：基於委員提案說明宗教與性別有諸多議題，且民間

婦女團體反應近來已收到多起類此宗教研修機構學

生的投訴案件，為維護渠等學生之宗教進修權益，

建請內政部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研議規劃

輔導渠等機構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附帶決議：請教育部高教司於審議宗教興學個案時，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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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申辦之宗教團體對於學校應遵守性別平

等教育法相關規定事項之瞭解程度，及未來相

關工作規劃的具體作法，並提供相關提醒與建

議事項；另對於大專院校中既有的神學院、佛

學院，應主動提醒與要求該校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推動事項。並得伺機規劃

辦理性別與宗教議題之對話與研討活動。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